
1 0 0  室 內 配 線 ─ 屋 內 線 路 裝 修  丙  4 - 1 ( 序 0 0 1  )   

1 0 0 年 度 0 0 7 0 0 室 內 配 線 ─ 屋 內 線 路 裝 修 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學 科 測 試 試 題  

本 試 卷 有 選 擇 題 8 0 題，每 題 1 . 2 5 分，皆 為 單 選 選 擇 題，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，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，

答 錯 不 倒 扣 ； 未 作 答 者 ， 不 予 計 分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選 擇 題 ：  

1 .  ( 2 )  欲 使 鐵 鎚 發 揮 較 大 力 量 ， 手 應 握 持 鐵 鎚 手 柄 之兩 端末 端中 央頭 部 。  

2 .  ( 1 )  游 標 卡 尺 的 游 尺 刻 度 以 本 尺 刻 度 n 格 等 分 為 多 少 格 ？ n + 1 n - 1 n + 2 n - 2 。  

3 .  ( 2 )  線 電 流 為 1 0 A 之 平 衡 三 相 三 線 式 負 載 系 統 ， 以 鉤 式 電 流 表 任 鉤 其 中 二 線 量 測 電 流 時 ， 其 值 為

 0 A 1 0 A 1 0 A 3 0 A 。  

4 .  ( 2 )  蔽 極 式 電 動 機 之 旋 轉 方 向 為自 蔽 極 至 主 磁 極自 主 磁 極 至 蔽 極由 通 電 電 流 方 向 決 定不

一 定 。  

5 .  ( 4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之 符 號 為出 口 燈電 扇 出 線 口電 爐 插 座防 爆 型 插 座 。  

6 .  ( 3 )  電 容 器 的 電 容 量 與 它 的 金 屬 片 面 積 成 正 比 ， 而 與 兩 金 屬 片 間 之 距 離成 正 比平 方 成 正 比

成 反 比平 方 成 反 比 。  

7 .  ( 4 )  燈 具 之 導 線 ， 應 依 燈 具 之電 壓電 壓 、 電 流溫 度電 壓 、 電 流 、 溫 度  選 用 適 當 絕 緣 物

之 導 線 。  

8 .  ( 3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接 地 型 電 爐 插 座 之 符 號 為    。  

9 .  ( 4 )  電 梯 、 升 降 機 、 電 扶 梯 或 電 動 步 道 之 配 線 ， 如 按 導 線 槽 裝 置 ， 其 導 線 槽 內 各 導 線 截 面 積 之 和

以 不 超 過 該 導 線 槽 截 面 積 百 分 之 多 少 ？二 ○三 ○四 ○五 ○ 。  

1 0 .  ( 3 )  成 年 人 第 二 度 以 上 灼 傷 面 積 如 超 過 全 身 表 面 積 百 分 之 多 少 時 ， 即 有 生 命 危 險 ？ 2 0 3 0 4 0

 5 0 。  

1 1 .  ( 3 )  電 阻 電 焊 機 分 路 之 導 線 ， 如 供 應 自 動 點 焊 機 者 ， 其 安 培 容 量 不 得 低 於 電 焊 機 一 次 額 定 電 流 之

多 少 ％ ？ 5 0 6 0 7 0 8 0 。  

1 2 .  ( 4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專 用 雙 插 座 之 符 號 為    。  

1 3 .  ( 1 )  如 下 圖 電 路 所 示 ， 電 路 中 所 能 產 生 之 動 作 為能 O N ， 不 能 O F F寸 動 控 制能 O F F ， 不 能

O N能 O N ， 能 O F F 。  

1 4 .  ( 1 )  在 交 流 串 聯 電 路 中 ， 如 R = 6 Ω ， X = 8 Ω ， 則 其 總 阻 抗 應 為 多 少 歐 姆 ？ 1 0 1 4 2 0 2 4 。  

1 5 .  ( 2 )  屋 內 線 路 屬 於 被 接 地 一 線 之 再 行 接 地 者 稱 為設 備 接 地內 線 系 統 接 地低 壓 電 源 系 統 接 地

設 備 與 系 統 共 同 接 地 。  

1 6 .  ( 2 )  導 線 壓 接 時 ， 宜 選 用 符 合 各 導 線 線 徑 之電 工 鉗壓 接 鉗斜 口 鉗鋼 絲 鉗 。  

1 7 .  ( 2 )  以 1 / 1 0 0 比 例 尺 量 測 單 位 為 公 尺 之 圖 樣 ， 量 得 一 公 分 長 之 線 條 ， 其 實 際 長 度 應 為 多 少 公 尺 ？

 0 . 1 1 1 0 1 0 0 。  

1 8 .  ( 4 )  刀 型 開 關 電 壓 在 2 5 0 伏 以 下 ， 額 定 電 流 在 幾 安 以 上 者 ， 僅 可 做 為 隔 離 開 關 之 用 ？ 5 0 7 5

1 0 0 1 5 0 。  

1 9 .  ( 3 )  移 動 式 電 具 插 座 ， 其 插 座 之 額 定 電 壓 為 2 5 0 伏 以 下 者 ， 額 定 電 流 應 不 小 於 多 少 安 ？ 5 1 0

 1 5 2 0 。  

2 0 .  ( 3 )  電 磁 開 關 在 過 載 時 會 跳 脫 是 靠按 鈕 開 關電 磁 接 觸 器積 熱 電 驛無 熔 線 開 關 。  

2 1 .  ( 1 )  絞 線 接 於 開 關 時 ， 如 在 線 頭 加 焊 錫 或 使 用 壓 接 端 子 可減 少 接 觸 電 阻提 高 溫 升增 加 電 壓

降降 低 耐 張 強 度 。  

2 2 .  ( 2 )  栓 型 保 險 絲 於 接 線 時螺 紋 殼 接 電 源螺 紋 殼 接 負 載可 任 意 連 接 視 裝 置 位 置 決 定無 明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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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。  

2 3 .  ( 2 )  以 銅 板 作 為 接 地 極 時 應 埋 入 地 下 多 少 公 尺 以 上 深 度 ？ 0 . 9 1 . 5 2 3 。  

2 4 .  ( 1 )  以 1 ψ 2 W 1 1 0 V 電 源 供 電 之 電 動 機 ， 其 外 殼 施 行 設 備 接 地 時 的 接 地 電 阻 不 得 高 於 多 少 歐 姆 ？

 1 0 0 5 0 2 5 1 0 。  

2 5 .  ( 1 )  若 M I 電 纜 不 穿 在 管 內 ， 每 間 隔 多 少 公 尺 以 內 應 以 護 管 鐵 、 護 管 帶 或 類 似 之 裝 置 固 定 ？ 1 . 8

 2 . 0 2 . 5 3 。  

2 6 .  ( 2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之 符 號 為瓩 需 量 計乏 時 計瓦 時 計功 率 因 數 計 。  

2 7 .  ( 4 )  額 定 為 1 1 0 V 、 1 0 0 W 之 白 熾 燈 泡 ， 其 電 阻 為 多 少 Ω ？ 1 . 1 1 1 0 0 0 1 2 1 0 0 1 2 1 。  

2 8 .  ( 2 )  低 壓 進 屋 線 之 過 電 流 保 護 應 裝 置 於 屋 內接 戶 開 關 電 源 側接 戶 開 關 負 載 側電 表 之 電 源 側

電 表 之 負 載 側 。  

2 9 .  ( 3 )  直 流 電 壓 2 2 0 伏 加 在 2 0 Ω 電 阻 之 兩 端 ， 則 流 過 電 阻 的 電 流 為 多 少 安 ？ 5 1 0 1 1 1 5 。  

3 0 .  ( 2 )  低 壓 電 纜 施 工 後 加 入 系 統 前 要 作導 線 電 阻 檢 查絕 緣 電 阻 測 試電 暈 試 驗電 容 試 驗 。  

3 1 .  ( 2 )  電 路 裝 有 並 聯 電 力 電 容 器 ， 此 時 電 路 功 率 因 數 C O S θ ＝ 1 ， 若 將 電 容 量 增 加 ， 則功 率 因 數

增 加功 率 因 數 減 少功 率 因 數 不 變功 率 因 數 不 變 ， 而 線 路 電 壓 增 高 。  

3 2 .  ( 3 )  有 一 絞 線 之 總 股 數 ( N ) 為 3 7 ， 則 其 重 疊 層 數 ( n ) 為 1 2 3 5 。  

3 3 .  ( 3 )  一 般 使 用 最 多 的 電 動 機 為同 步 電 動 機直 流 電 動 機感 應 電 動 機推 斥 電 動 機 。  

3 4 .  ( 4 )  連 接 低 壓 接 戶 線 之 長 度 ， 自 第 一 支 持 點 起 以 多 少 公 尺 為 限 ？ 2 0 3 0 4 0 6 0 。  

3 5 .  ( 3 )  分 路 額 定 2 0 安 如 供 應 二 個 以 上 之 插 座 或 出 線 口 ， 則 插 座 所 供 應 之 最 大 負 載 應 為 多 少 安 ？ 1

2 1 5 1 6 2 0 。  

3 6 .  ( 4 )  如 下 圖 電 路 所 示 ， 於 5 Ω 電 阻 消 耗 功 率 為 多 少 瓦 特 ？ 2 0 0 2 5 0 4 0 0 5 0 0 。

 

3 7 .  ( 2 )  三 相 匯 流 排 A、B、C 相 之 安 排，在 三 相 四 線 △ 接 線 系 統，對 地 電 壓 較 高 之 一 相 應 為A 相

B 相C 相N 相 。  

3 8 .  ( 2 )  內 線 系 統 接 地 位 置 應 在接 戶 線 與 進 屋 線 之 間接 戶 開 關 電 源 側電 表 電 源 側接 戶 開 關 負

載 側 。  

3 9 .  ( 3 )  低 壓 變 壓 器 阻 抗 電 壓 超 過 6 % 但 在 1 0 % 以 下 者 ， 一 次 線 路 過 電 流 保 護 器 之 額 定 或 標 置 不 超 過

其 一 次 額 定 電 流 之 多 少 倍 時 ， 變 壓 器 一 次 側 裝 有 可 供 切 斷 電 路 設 備 ， 得 免 裝 過 電 流 保 護 器 ？

 2 2 . 5 4 6 。  

4 0 .  ( 4 )  如 下 圖 所 示 ， R  ＝ 4 Ω ， R  ＝ 6 Ω 時 ， 則 通 過 4 Ω 電 阻 之 電 流 為 多 少 安 ？ 3 4 5 6 。

 

4 1 .  ( 3 )  三 相 感 應 電 動 機 作 Y - △ 起 動 時 ， 起 動 電 流 約 為 全 電 壓 直 接 起 動 之 多 少 倍 ？ 2 3 1 / 3 6 。

4 2 .  ( 1 )  線 徑 不 同 之 導 線 穿 在 同 一 非 金 屬 管 內 時 ， 其 導 線 與 絕 緣 皮 截 面 積 之 總 和 應 不 超 過 導 線 管 截 面

積 之 多 少 ％ ？ 4 0 5 0 6 0 7 0 。  

4 3 .  ( 4 )  E M T 管 得 裝 置 於 下 列 何 種 處 所 ？有 重 機 械 碰 傷 之 處 所 6 0 0 伏 以 上 之 高 壓 配 管 工 程有 危

險 物 質 處 所潮 濕 處 所 。  

4 4 .  ( 3 )  交 流 串 聯 電 路 的 電 阻 為 3 Ω ， 電 容 抗 為 4 Ω ， 則 該 電 路 之 功 率 因 數 為 多 少 ？ 0 . 8 越 前 0 .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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滯 後 0 . 6 越 前 0 . 6 滯 後 。  

4 5 .  ( 2 )  一 般 金 屬 可 撓 導 線 管 管 長 超 過 多 少 公 尺 以 上 時 ， 其 導 線 管 內 應 穿 入 直 徑 1 . 6 公 厘 以 上 裸 軟 銅

線 或 截 面 2 平 方 公 厘 以 上 裸 軟 絞 線 作 為 接 地 線 ？ 3 4 6 8 。  

4 6 .  ( 2 )  低 壓 電 路 之 絕 緣 電 阻 測 定 應 使 用三 用 電 表絕 緣 電 阻 計鉤 式 電 流 表接 地 電 阻 計 。  

4 7 .  ( 2 )  直 流 電 流 表 宜 採 用 下 列 何 者 以 擴 大 測 量 範 圍 ？比 流 器分 流 器倍 增 器比 壓 器 。  

4 8 .  ( 3 )  惠 斯 登 電 橋 中 之 檢 流 計 其 功 用 是記 錄 電 流積 算 電 流檢 查 電 流遙 測 電 流 。  

4 9 .  ( 4 )  屋 內 線 路 與 電 訊 線 路 、 水 管 、 煤 氣 管 等 ， 若 無 法 保 持 規 定 距 離 ， 採 用 之 應 變 措 施 下 列 何 者 錯

誤 ？加 裝 絕 緣 物 隔 離採 用 金 屬 管 配 線採 用 電 纜 配 線採 用 磁 珠 配 線 。  

5 0 .  ( 2 )  以 指 針 型 三 用 電 表 測 量 電 阻 時 ， 先 作 零 歐 姆 歸 零 調 整 ， 其 目 的 是 在 補 償測 試 棒 電 阻電 池

老 化指 針 靈 敏 度接 觸 電 阻 。  

5 1 .  ( 3 )  2 馬 力 以 下 及 3 0 0 伏 以 下 之 固 定 裝 置 電 動 機 其 操 作 器 得 以 一 般 開 關 代 用 ， 惟 其 額 定 值 最 小 不

得 低 於 全 載 電 流 之 多 少 倍 ？ 0 . 7 5 1 . 2 5 2 2 . 5 。  

5 2 .  ( 2 )  三 用 電 表 測 量 電 阻 時 ， 若 範 圍 選 擇 開 關 置 於 R × 1 0 ， 指 針 的 指 示 值 為 5 0 Ω ， 則 實 際 的 電 阻 值

為 多 少 歐 姆 ？ 5 0 5 0 0 5 0 0 0 5 0 0 0 0 。  

5 3 .  ( 3 )  運 轉 因 數 不 低 於 1 . 1 5 之 電 動 機，其 過 載 保 護 之 額 定 動 作 電 流 值 應 不 超 過 該 電 動 機 全 載 額 定 電

流 之 百 分 之 多 少 ？ 1 0 0 1 1 5 1 2 5 1 5 0 。  

5 4 .  ( 1 )  一 般 螺 絲 攻 每 組 均 包 含 有 第 一 攻 、 第 二 攻 及 第 三 攻 等 三 支 ， 其 倒 角 螺 紋 數 最 多 者 為第 一 攻

第 二 攻第 三 攻無 法 分 辨 。  

5 5 .  ( 1 )  開 口 扳 手 大 小 之 標 稱 尺 寸 通 常 以 下 列 何 者 表 示 ？口 徑長 短重 量厚 薄 。  

5 6 .  ( 2 )  配 電 箱 內 之 任 何 過 電 流 保 護 裝 置 ， 如 所 裝 接 負 載 在 正 常 狀 態 下 須 連 續 滿 載 三 小 時 以 上 者 ， 該

負 載 電 流 以 不 超 過 其 額 定 值 之 多 少 百 分 比 ？ 7 0 8 0 9 0 1 2 5 。  

5 7 .  ( 3 )  金 屬 可 撓 導 線 管 如 彎 曲 不 多 ， 導 線 容 易 穿 入 及 更 換 ， 如 線 徑 相 同 且 超 過 8 平 方 公 厘 者 ， 其 導

體 與 絕 緣 被 覆 總 截 面 積 總 和 不 大 於 導 線 管 內 截 面 積 之 多 少 ％ ？ 3 2 4 0 4 8 6 0 。  

5 8 .  ( 4 )  額 定 感 度 電 流 1 0 0 毫 安 之 漏 電 斷 路 器，其 最 小 動 作 電 流 應 在 多 少 毫 安 以 上 ？ 2 0 3 5 4 5

5 0 。  

5 9 .  ( 4 )  下 列 那 項 不 是 漏 電 斷 路 器 的 主 要 規 格 ？感 度 電 流動 作 時 間啟 斷 容 量相 序 。  

6 0 .  ( 1 )  低 壓 接 戶 線 按 地 下 電 纜 方 式 裝 置 時 ， 其 長 度不 受 限 制不 得 超 過 2 0 公 尺不 得 超 過 3 5 公

尺不 得 超 過 4 0 公 尺 。  

6 1 .  ( 3 )  絕 緣 用 防 護 裝 備 、 活 線 作 業 用 工 具 等 ， 依 法 應 多 久 檢 驗 其 性 能 一 次 ？一 星 期一 個 月半

年一 年 。  

6 2 .  ( 3 )  三 相 2 2 0 伏 5 馬 力 電 動 機 之 分 路 導 線 最 小 應 選 用 多 少 平 方 公 厘 ？ 1 . 2 5 2 3 . 5 8 。  

6 3 .  ( 2 )  臨 時 用 電 之 電 價 係 按 其 相 關 用 電 電 價 之 多 少 倍 計 收 ？ 1 . 2 1 . 6 2 3 。  

6 4 .  ( 2 )  特 別 低 壓 線 路 裝 置 於 屋 內 時 ， 若 將 各 項 電 具 均 接 入 ， 導 線 相 互 及 導 線 與 大 地 間 之 絕 緣 電 阻 不

得 低 於 多 少 M Ω ？ 0 . 0 5 0 . 1 0 . 5 1 。  

6 5 .  ( 3 )  標 準 電 動 機 之 過 載 保 護，應 裝 設過 電 流 斷 路 器漏 電 斷 路 器積 熱 電 驛無 熔 線 開 關 保 護。

6 6 .  ( 1 )  低 壓 標 準 電 動 機 分 路 自 幹 線 分 歧 點 至 分 路 過 電 流 保 護 器 之 長 度 為 五 公 尺 ， 其 導 線 安 培 容 量 除

不 低 於 分 路 容 量 外 ， 並 不 得 低 於 幹 線 載 流 容 量 之 多 少 倍 ？ 1 / 3 1 / 2 2 3 。  

6 7 .  ( 3 )  三 相 四 極 額 定 2 2 0 伏 5 馬 力 ( H P ) 之 感 應 電 動 機 ， 其 額 定 電 流 約 為 多 少 安 ？ 2 5 2 0 1 5 1

0 。  

6 8 .  ( 4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接 地 屋 外 型 插 座 之 符 號 為    。  

6 9 .  ( 1 )  低 壓 接 戶 開 關 僅 供 應 一 分 路 者 ， 其 額 定 值 不 得 低 於 多 少 安 ？ 1 5 2 0 3 0 5 0 。  

7 0 .  ( 3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無 熔 線 開 關 之 符 號 為    。  

7 1 .  ( 4 )  電 度 表 額 定 容 量 為 6 0 安 之 低 壓 ( 1 ψ 3 W ) 用 戶，其 分 路 過 電 流 保 護 器 最 低 啟 斷 容 量 為 多 少 k A ？



1 0 0  室 內 配 線 ─ 屋 內 線 路 裝 修  丙  4 - 4 ( 序 0 0 1  )   

 2 . 5 4 5 7 . 5 。  

7 2 .  ( 3 )  金 屬 管 管 口 應 附 裝 適 當 之 護 圈 是 為 了 防 止管 口 破 裂管 口 生 銹導 線 損 傷管 路 堵 塞 。  

7 3 .  ( 3 )  以 鐵 管 作 接 地 極 時 ， 其 內 徑 應 在 多 少 公 厘 以 上 ？ 7 1 5 1 9 2 6 。  

7 4 .  ( 2 )  如 下 圖 所 示 2 5 m m 測 微 計 之 指 示 為 多 少 ？ 9 . 1 5 8 . 6 9 8 . 5 4 7 . 6 4 。

 

7 5 .  ( 4 )  線 徑 不 同 之 實 心 線 作 終 端 連 接 時 ， 較 小 線 徑 應 於 大 線 徑 匝 繞 幾 圈 以 上 ？ 2 3 4 5 。  

7 6 .  ( 1 )  明 管 工 程（ 長 度 超 過 6 公 尺 ）之 非 金 屬 管 內 有 3 條 2 . 0 公 厘 P V C 導 線，則 此 非 金 屬 管 之 最 小

管 徑 （ 內 徑 ） 應 為 多 少 公 厘 ？ 1 6 2 0 2 8 3 5 。  

7 7 .  ( 1 )  用 P V C 絕 緣 帶 纏 繞 導 線 之 連 接 部 分 時 ， 應 就 P V C 絕 緣 帶 寬 度 1 / 2 1 / 3 1 / 4 1 / 5  重 疊

交 互 纏 繞 。  

7 8 .  ( 4 )  燈 具、燈 座、吊 線 盒 及 插 座 應 確 實 固 定，但 重 量 超 過 多 少 公 斤 之 燈 具 不 得 利 用 燈 座 支 持 ？ 1

 1 . 7 2 2 . 7 。  

7 9 .  ( 2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之 符 號 為單 插 座接 地 型 單 插 座接 地 型 專 用 單 插 座專 用 單 插 座 。

8 0 .  ( 2 )  以 七 根 直 徑 各 為 2 . 0 公 厘 之 銅 實 心 導 線 組 合 而 成 之 絞 線，其 公 稱 截 面 積 相 當 於 多 少 平 方 公 厘 ？

 1 4 2 2 3 0 3 8 。  

 


